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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川沙新镇农村集体资产租税联动操作口径 
 

为贯彻落实川沙新镇党委、政府全面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指示

精神和要求，促进镇域经济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加强

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全周期管理，保障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，建立适

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租赁体系，激励拓展招商工作联动机制和实效，

结合本镇实际，制定本操作口径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口径适用于权属归镇、村、队（组）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

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的租赁。 

（一）资产类范围 

用于办公、仓储、工业生产等用途的厂房、商铺、商务楼宇等房屋

资产。 

（二）资源类范围 

集体建设用地、代管的国有土地（含国有农用地）、代征地等土地资

源。 

二、评估机制 

由政府通过择优、招标确定第三方评估机构，按资产、资源的分布

划分区域，由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租赁指导价。各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在租赁指导价基础上，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确定最终租赁价格。 

最终租赁价格原则上应参照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租赁指导价和上

期合同价格，按两者就高原则确定底价，确保溢价水平。上期合同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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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难以为继的，由评估机构重新出具租赁指导价后通过民主决策程序

确定最终租赁价格。 

对列入减量化地块的集体建设用地，特别是涉及转改制企业的集体

建设用地租赁价格评估，评估机构需充分考虑资产原始价值、转改制成

本、工业用地效能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，并合理、合法、合规地出具租

赁指导价格，确保租金收益与土地综合利用价值的平衡。 

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费用由镇财力承担。 

三、租税联动机制 

为进一步拓展招商引资渠道，探索安商稳商途径，激发企业自身质

量提升和联动招商动力，提升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能力与水平，在保留企

业原有奖励政策不变的前提下,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根据承租方税收

能级情况建立租税联动机制，即承租方税收能级达到一定标准时，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适当优惠租金的形式扶持企业发展。 

（一）“三落地”原则 

承租方必须为“三落地”企业，即注册落地、税收落地、财力落地。 

（二）税收能级标准： 

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税收能级标准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，村

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参照区域内投资管理中心的资产、物业税收

能级标准执行。 

1、达到税收能级标准的承租企业，可给予一定的租金优惠，原则上

最高不超过 15%； 

2、达不到税收能级标准的承租企业，续租时提高下一租赁年度的租

赁价格，涨幅原则上不低于 5%，续租合同一年一签。税收能级低于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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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，纳入“腾龙换鸟”范畴或取消续租资格； 

3、对于当年新引进企业，在确保租赁关系稳定的前提下，综合测算

承租企业前三年的平均税收能级后实施租税联动机制。对于成熟型的新

入驻企业，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与承租方协商解决，一年一实施； 

4非“三落地”企业，续租租赁价格在上期合同价格基础上上涨 15%。

因社会事务类、金融服务类等功能而形成的租赁，税收确实无法落地的

除外； 

5、根据企业工会建立、慈善捐款、帮困扶贫、安全生产、环保等社

会责任履行情况，适当降低或提高税收能级标准，增减幅度控制在 5%以

内。 

6、鼓励支持以商招商，对承租方招引项目和实际承租项目的经济贡

献合并计算后，以租金优惠方式予以补贴，并对招引项目结合招商中介

政策同步奖励。 

四、财政补助 

为保障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益，因实施租金优惠而减少的租赁收

入部分，可在一个租赁年度结束后，由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新镇财政

申请补助，补助金额不超过因达到税收能级标准以上的税收形成的留存

地方财政收入。 

五、“一事一议”制度 

镇级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租赁“一事一议”事项由平台公司董事会

或总经理办公会集体讨论后形成初步方案，提交经联社理事会审定后实

施；村、队（组）级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租赁“一事一议”事项由村经

济合作社理事会讨论后形成初步方案，提交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表决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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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后实施。 

以下事项可采用“一事一议”制度： 

（一）因公益性需求而形成的租赁，租金达不到评估标准的； 

（二）因不可抗力影响承租方正常经营，需对其进行减免租金的； 

（三）因税收、以商招商有重大贡献，租金优惠超过 15%的。 

六、附则 

本操作口径及未尽事项由农发办负责解释。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

照本操作口径要求，进一步制定本部门租税联动实施细则，报农发办审

核备案。 

 

 


